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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辦理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

檢討變更機關研商會議 

會議紀錄 

壹、 會議時間：108年 1月 28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2時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本署 601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本署綜合計畫組林組長秉勳 

肆、出席人員：(如簽到表)  

記錄：高㬏婈 

伍、討論事項： 

討論議題一、本次所送案件類型，是否同時包含檢討變更

為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案件? （整體性項目一）又檢

討變更後之特定農業區面積，是否不少於 104年內政統計

之特定農業區面積？（整體性項目三） 

決議： 

一、請彰化縣政府就本署 107 年 8 月 30 日營署綜字

第 1070066305 號函提供建議檢討變更為特定農

業區範圍圖資及台糖土地之特定專用區是否得

檢討變更作特定農業區再予檢視評估，以符合修

正全國區域計畫規定。 

二、本次彰化縣政府檢討變更後特定農業區面積減少

719.670507 公頃，未符合作業須知「不得少於

104 年內政統計」之規定，請彰化縣政府積極補

充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案件，以減少特定農業

區與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面積之落差。 

三、另該府 107年 10月 29日府農務字第 1070378335

號書函說明三之查核面積計算方式，與作業須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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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不一致，後續仍請依作業須知規定辦理。 

四、本案後續俟彰化縣政府提送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

區案件後，併提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討

論，並依 107 年 7 月 19 日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

第 411次會議決定，由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得視

個案特殊情形，同意其檢討變更後之特定農業區

得少於前開作業須知規定面積。 

五、請彰化縣政府就轄內台糖土地特定專用區之總

量、分布區位等予以補充說明。 

 

討論議題二、是否符合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

原則？（個案性項目二、三） 

請彰化縣政府就本次檢討變更範圍內，環保署公

告受污染地區之分布情形，再予補充詳細說明。 

 

討論議題三、本次特定農業區與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之辦

理程序。 

本次檢討變更作業過程之辦理程序及查核項

目，尚符合作業須知規定。 

附帶決議： 

圖資套疊有偏移情形，請再予確認；另有關受污

染廠址地區 100公尺範圍圖說，建議以更精準圖資呈

現，以利檢視。 

 

陸、散會(下午 15時 10分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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